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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8 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整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8 號 18 樓（文曄科技會議室）

開會議程：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報告。

(三)民國 107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二)民國 107 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一)「公司章程」修正案。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

(三)「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

(四)「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案。

六、選舉事項

(一)第九屆董事選舉案。

七、其他議案

(一)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暨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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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7 頁至第 9 頁）。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監察人審查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10 頁至第 11 頁）。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07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依據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辦理，本公司依民國 107 年度獲利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31,900,000 元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新台幣 12,000,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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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聖忠會計師及吳漢期會計師查

核竣事。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在

案。

2.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第 7 頁

至第 9 頁）及附件三至附件四（第 12 頁至第 36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07 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民國 107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盈餘分派

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37 頁）。

2.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2.36 元，計新台幣 1,387,967,354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以下之金額由大至小順序調

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3.本次盈餘分派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依董事會之決議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

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4.嗣後如因本公司普通股之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依董

事會之決議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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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請 公決。

說 明：配合公司法修正、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及公司實務運作所需，擬修正本公司

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第 38 頁至第 41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

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暨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及實務運作所需，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42 頁至第 55 頁）。

決 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發

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暨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及實務運作所需，擬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第 56 頁至第 59 頁）。

決 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為配合審計委員

會之設置，擬修正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後之辦法名稱為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第 60 頁至第 61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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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第九屆董事選舉案，提請 選舉。

說 明：1.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已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 日屆滿，依法於本年度股東常會

進行改選，惟本年度股東常會係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召開，故全體董事及監

察人之任期依法延至本次股東常會選任完成時止。

2.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本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該委

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故自第九屆董事會起毋須再選任監察人。

3.依據修正後之公司章程第 13 條規定，第九屆應選董事 7 人（含獨立董事 3
人），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第九屆董

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董事候

選人之學歷、經歷及持有股數等資料，請參閱附件十（第 62 頁至第 64 頁）。

4.新任董事自選任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自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起至民國 111
年 6 月 20 日止。

5.本次董事選舉，係依據修正後之「董事選舉辦法」辦理。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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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暨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公決。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兼任他公司職務，請參閱附件十一（第 65 頁

至第 66 頁），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自就任之日起解除本次新任董事暨其代表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6-



【★】

【附件一】

一、107 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運計劃實施成果：

本集團 107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273,416,485 千元，較 106 年度合

併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189,419,235 千元成長 44.34%，107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2,778,515 千元，較 106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2,520,136 千元增加新台幣 258,379
千元，成長 10.25%。107 年各產品應用別皆呈現大幅成長趨勢，成長動能來自於

通訊、個人電腦、消費性電子領域新增產品代理線與宣昶併購案助益，工業用產

品受惠自動化與儀器設備的強勁需求及汽車電子持續受惠於半導體內容增加。除

了各產品應用別高成長之外，持續提升營運效率、優化營運管理系統、增強財務

管控制度、強化人力資源管理，以深化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提供附加價值的能力，

進而提升長期股東權益報酬率。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189,419,235 273,416,485 83,997,250 44.34%
營業利益 3,918,170 5,253,715 1,335,545 34.09%
稅後淨利 2,520,136 2,778,515 258,379 10.25%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73.28 76.76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890.21 2,264.71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34.13 124.69
速動比率(%) 70.34 58.4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4.34 4.1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63 13.27
純益率(%) 1.33 1.02
基本每股盈餘(元) 【註】 5.26 5.02

【註】係以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並追溯調整因可轉換公司債而

增加之加權流通在外股數計算基礎。

（三）研究發展狀況：

由於半導體技術與製程的大幅演進，計算機處理能力的提升，新一代網路即

將到來以及更多樣化的感測元件的推出；使得近來市場孕育出許多智能產品和相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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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用滿足人們需求，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生物辨識、物聯網、智慧

家庭、光學測距及眾多智能元件應用，成為下一世代半導體產業的亮點，本集團

除了代理關鍵電子零件，例如：高效能射頻功率元件、紅外線雷射和紅外線發光

二極體、微機電元件、高性能微處理器、高效能功率元件、高速網路交換處理

器、高精密類比元件等，更投入無數系統整合人員實際開發參與設計及完整解決

方案，以期掌握此行動世代所衍生之龐大商機。例如：夜視照明與飛時測距之光

學參考設計，高功率隔離式乙太網路供電電源參考設計。為了能提供足夠技術以

支持在上述新平台的系統設計及產品開發，本集團持續投資及累積系統整合知識

及技術，以提高整體研發之技術質量深度，並持續與世界級晶片設計廠商合作，

以期提供客戶高品質之技術服務與整體解決方案。以下為最近三年度研究發展支

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144,147,461 189,419,235 273,416,485
研發費用 304,838 318,726 367,592

研發費用占營收比例 0.21% 0.17% 0.13%

二、108 年度營運計劃

2019 年，面對全球經濟景氣不明，本公司將根據整體經濟情勢及市場狀況擬定

業務策略，繼續完善在亞太半導體市場的整體佈局，擴大市場占有率及獲利水準；同

時對內繼續加強營運風險管理、提升營運效率、優化營運管理系統、增強財務管控制

度、強化人力資源管理，以深化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提供附加價值的能力，進而持續提

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一）業務策略：

引進新產品線、拓展新應用市場―按公司長期發展策略規劃，優化產品組合，

引進符合市場需求且有益於提高獲利水準的新產品線，加強產品與市場規劃能

力，完善在非傳統 3C 市場的佈局，透過擴大汽車電子、雲端資料中心、智慧物

聯網、5G 相關應用、工業控制、綠色能源、醫療儀器等相關市場的滲透率，強

化這幾類產品出貨之比重，來持續改善產品組合和毛利率。

客戶滲透與拓展―針對現有客戶群，優化管理能力，提升服務品質，持續增加

本公司產品對其滲透率；同時拓展優質新客戶及舊產品的新應用機會，尤其是

在公司策略性發展的汽車電子、雲端資料中心、工業控制、智慧物聯網等領

域，爭取與各領域的領導廠商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為客戶提供高品質之專

業技術支援服務及完整解決方案，協助其以更快速之時效將產品推廣至市場，

藉由良好互動過程開發出新客戶並培養長期合作關係。

完善加值服務―藉由厚實的客戶關係及迅速的市場反應協助原廠創造需求；藉

由強力的技術支援以及協助客戶研發新產品提高產品銷售之附加價值，增加公

司整體之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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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營運管理：

加強營運風險管理，穩健經營―由於全球經濟與科技產業鏈存在一些不確定

性，公司將更加穩健經營，持續在存貨水位、客戶帳期、應收帳款、匯率避

險、營運資金、合約風險辨識及銀行額度等方面更加深化管控，並建立異常管

理機制以降低公司營運風險。

持續致力於營運效率改善，提升獲利水準―透過作業流程的優化及營運管理系

統平台的增強，提升自身營運管理能力；同時持續提升員工生產力，調整費用

支出，致力稅後獲利的提升；持續以營運資金報酬率（ROWC）和股東權益報

酬率（ROE）作為公司重點財務指標。

加強財務管控，建立穩當而靈活的財務制度―本公司與子公司採用全面風險管

理與控制系統，使管理階層能有效辨識並控制衡量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

性風險及現金流量風險。透過穩健的內部控管制度與作業流程，適時考量經濟

環境、競爭狀況及市場價值風險之影響，由業務與財務主管定期追蹤應收帳款

收現進度，達到最佳化之風險部位及維持適當的流動性部位，並透過多元化的

資金取得管道，增加資金運用的靈活性，以降低資金取得成本及經營風險。

（三）人力資源：

強化組織管理：

視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內部運營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適時調整組織架構及人

員配置，使其更加合理、彈性，從而在面對持續變動的市場時，可以迅速有效

的反應以順利因應市場的挑戰。

健全人才素質：

• 長期人才儲備―為配合公司長期發展策略，從優招聘優秀青年人才，從層

次、數量、結構上優化公司的人員組合，使公司在未來競爭上更具整體優

勢。

• 新進員工培訓―加強新進員工之教育訓練，使其充分熟悉各經銷品牌之產品

與相對應之應用技術，以滿足客戶服務要求，提供專業的加值服務。同時，

營造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和睦的溝通管道，有效傳達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

• 潛力人才發展―發掘高潛力人才，客製化其發展計劃，因材施教，給予最佳

化在職培訓及客製化個人能力升級，加強培養未來各個階層管理幹部。

強化績效管理：

• 加強讓員工更深入瞭解個人職責與使命，並層層往下扎根，達成貫徹一致的

目標。

• 檢視營運成果與人員生產力，並根據現況設定更為務實、具體的績效目標及

衡量指標。

董事長：鄭文宗     經理人：鄭文宗     會計主管：楊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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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之ㄧ】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107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徐聖忠會計師及吳漢期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民國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復經本監察人等審

查完峻，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志雄

監察人：胡 秀 杏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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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之二】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107年度盈餘分派議案，復經本監察人等審查完峻，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志雄

監察人：胡 秀 杏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五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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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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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107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2,774,187,884
減：適用 IFRS 9調整數  (75,667,989)
減：民國107年度確定褔利計畫再衡量數  (4,784,633)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累積損益移

轉至保留盈餘  277,925,205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971,660,467
加：民國107年度本期淨利 $ 2,778,228,955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277,822,896)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4,465,429)   
107年度可分配盈餘 2,465,940,630
截至107年底累積可分配盈餘 5,437,601,097
減：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2.36元）      (1,387,967,354)
期末未分配盈餘 $ 4,049,633,743

註一：優先分派民國107年度盈餘。

註二：股利配發係以民國108年5月8日董事會決議時已發行可參與權利分派股數

588,121,760股計算之。

董事長：鄭文宗      經理人：鄭文宗      會計主管：楊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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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中

文名稱為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

文名稱為 WT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

為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公司法修

正新增公司英

文名稱及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

元，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玖億元，

分為玖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

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

元，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捌億貳仟

萬元，分為捌仟貳佰萬股，每股金額

新台幣壹拾元，供認股權憑證、附認

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

股權使用。

配合公司營運

需求修正。

第六條：

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

其所有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規定，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

四十之限制。

第六條：

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

其所有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規定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

十之限制。

酌作標點符號

修正。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

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

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

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亦得採免印製股票方式發行股

份，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配合公司法及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七條之三：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及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條新增 配合公司法修

正新增員工獎

酬發放對象。

第八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

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

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

第八條：

股票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

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

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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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之。 之。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

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

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

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酌作標點符號

及文字修正。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依據

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依據

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十一條之一：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之一： 

（刪除）。

將股東會之決

議方式載明於

公司章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其中獨立董

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由董事會於該名額

內議定應選人數，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

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不

得少於主管機關依法規定之成數。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其中獨立董

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由董事會於該名額

內議定應選人數，監察人二人。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依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及第二百十六

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總數，各不得少於主管機關依法規定

之成數。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三條之一：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及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本條新增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

第十四條之二：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第十四條之二：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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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前通知各董事。如遇緊急情事，得隨

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之通知，得以

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如遇緊急情

事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得以

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定，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

會考量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

價值，並參酌公司營運績效暨同業通

常水準支給情形後，提出建議提交董

事會決議。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薪資

報酬委員會考量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

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公司營運績效

暨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後提出建議

提交董事會決議。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及酌作標點

符號修正。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以降低

董事因依法執行職務致被股東或其他

關係人控訴之風險。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

董事因依法執行職務致被股東或其他

關係人控訴之風險。

本公司監察人得比照辦理。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

第十八條：

本公司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

會編造下列表冊，依法定程序提出於

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十八條：

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表

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

人查核，並由董事會提交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

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其發放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

現金方式發放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監

察人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三為董事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前項董事監察人酬勞僅

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設置審計委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故刪除監

察人之相關規

定。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捐、彌補累積虧損，次提列百分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彌

補累積虧損，次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

配合公司法修

正股息及紅利

或法定盈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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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加計期

初未分配盈餘，為累積可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並提請

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授

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一條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

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前項應經

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

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必要時另依

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後，如尚有餘額再加計期初

未分配盈餘，為累積可分配盈餘，依

本公司之股利政策基本原則決定盈餘

保留或分配之數額及分派方式，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之。

積及資本公積

之 全 部 或 一

部，以發放現

金之方式時，

授權董事會決

議之。

第二十二條：

（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二條：

（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六月二十八日。

增列修正次數

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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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二 條：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

下：

一、（略）。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

投資性不動產）及設備。

三、~四、（略）。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 二 條：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

下：

一、（略）。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及

設備。

三、~四、（略）。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條

修正。

第 三 條：用詞定義 

本處理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 

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

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

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

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

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

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

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 

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

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

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

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

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三、~七、（略）。 

第 三 條：用詞定義 

本處理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 

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

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

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

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

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

式契約等。 

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

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

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

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三、~七、（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四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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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八、本程序未定義之用詞，悉依主管

機關所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份資產處理準則」或相關法律

規定。 

八、本程序未定義之用詞，悉依主管

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份資產處理準則」或相關法律

規定。 

第 四 條：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二、（略）。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

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

格等，（以下略）。

第 四 條：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二、（略）。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應參

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以下

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九條

修正。

第 五 條：專家意見書

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

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

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

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

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

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

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

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

第 五 條：專家意見書

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

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五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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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法令等事項。

第 六 條：授權額度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

價證券之總額，及個別有價證券

之限額如下：

(一)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及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逾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以下略）。

第 六 條：授權額度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

及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一)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三十。 

（以下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條

及 第 七 條 修

正。

第 七 條：授權層級 

一、取得或處分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之

層級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非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

產，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交易金額在新臺

幣伍仟萬元以下者，須送總

經理核准；交易金額超過新

臺幣伍仟萬元至未滿參億元

者，須送董事長核准；交易

金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上

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三)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交易金額在新臺

幣伍仟萬元以下者，須送總

經理核准；交易金額超過新

臺幣伍仟萬元至未滿參億元

者，須送董事長核准；交易

金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上

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伍仟

萬元以下者，須送總經理核准；

交易金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至

未滿參億元者，須送董事長核

准；交易金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

第 七 條：授權層級 

一、取得或處分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或有價證券之層級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非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須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交易金額在新臺

幣伍仟萬元以下者，須送呈

總經理核准；交易金額超過

新臺幣伍仟萬元至未滿參億

元者，須送呈董事長核准；

交易金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

上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三)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交易金額在新臺

幣伍仟萬元以下者，須送呈

總經理核准；交易金額超過

新臺幣伍仟萬元至未滿參億

元者，須送呈董事長核准；

交易金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

上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設備，交易金

額在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下者，須

送呈總經理核准；交易金額超過

新臺幣伍仟萬元至未滿參億元

者，須送呈董事長核准；交易金

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上者，須經

修正理由同第

六條，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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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上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交易金

額在新臺幣貳佰萬元以下

者，須送總經理核准；交易

金額超過新臺幣貳佰萬元至

壹仟萬元者，須送董事長核

准；交易金額超過新臺幣壹

仟萬元者，須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交易金額在新臺

幣伍仟萬元以下者，須送總

經理核准；交易金額超過新

臺幣伍仟萬元至未滿參億元

者，須送董事長核准；交易

金額在新臺幣參億元以上

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及無形資產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交易金

額在新臺幣貳佰萬元以下

者，須送呈總經理核准；交

易金額超過新臺幣貳佰萬元

至壹仟萬元者，須送呈董事

長核准；交易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萬元者，須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交易

金額在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下

者，須送呈總經理核准；交

易金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

至未滿參億元者，須送呈董

事長核准；交易金額在新臺

幣參億元以上者，須經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第 八 條：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不動產、設備、使用權資產、會員證

及無形資產取得與處分之執行單位依

權責由財務單位、股務單位、會計單

位或行政單位為之。

第 八 條：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不動產及設備取得與處分之執行單位

依權責由財務單位、股務單位或總務

單位為之。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條

修正並增加執

行單位。

第 九 條：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時，亦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第 九 條：不動產或設備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

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九條

修正。 

-45-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

上。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第 十 條：有價證券

（以上略）。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符合金管會下列規定之情事

者，不在此限：

一、依法律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

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且取得

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利與出資比

例相當。

二、（略）。

三、參與認購直接或間接百分之百投

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有價證

券，或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間

互相參與認購現金增資發行有價

證券。

四、（略）。

五、屬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第 十 條：有價證券

（以上略）。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符合金管會下列規定之情事

者，不在此限：

一、依公司法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

以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且取

得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利與出資

比例相當。

二、（略）。

三、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投

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

證券。

四、（略）。

五、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配合金融監督

管 理 委 員 會

107 年 8 月

29 日金管證

發 字 第

1070331908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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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之債券。

六、公募基金。

七、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之上市（櫃）證券標購辦

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

（櫃）公司股票。

八、參與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

認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金

融債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

屬私募有價證券。

九、（略）。

券。

六、境內外公募基金。

七、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市

（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

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

票。

八、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

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金融債

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

募有價證券。

九、（略）。

第 十一 條：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

（以下略）。

第 十一 條：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關交易外，（以下略）。

修正理由同第

九條。

第 十二 條：重大資產交易之計算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以下略）。

第十一條之ㄧ：重大資產交易之計算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以下略）。

條次變更，並

調整援引條次

。

第 十三 條：經法院拍賣之資產

（略）。

第 十二 條：經法院拍賣之資產

（略）。

條次變更。

第 十四 條：程序、評估及對象

（以上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

規定辦理。

（以下略）。

第 十三 條：程序、評估及對象

（以上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一條

之一規定辦理。

（以下略）。

條次變更，並

調整第二項援

引條次。

第 十五 條：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資料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先提交審計委

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二、（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

第 十四 條：提交董事會及監察人資

料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一、~二、（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五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五條

修正，及調整

援引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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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

關資料。

四、~七、（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

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授權董事

長在新臺幣三億元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依第一項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討論

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

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七、（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

二款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

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

用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第 十六 條：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之合理性：

一、~二、（略）。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

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

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依前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

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前

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第 十五 條：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

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二、（略）。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

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

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六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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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三、（略）。

四、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供

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略）。

第 十七 條：專家意見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

十八條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

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

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

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一)（略）。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

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

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

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一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

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

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交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

第 十六 條：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

十七條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

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

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

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一)（略）。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

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

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三)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

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

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

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

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

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

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七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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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十八 條：交易價格非為合理之處

理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如經按前二條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

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

（略）。

二、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應依公司

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前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

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

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

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

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

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交易價格非為合理之處

理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

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略）。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

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八條

修正及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

第 十九 條：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二、（略）。

三、權責劃分：

(一)財務單位：負責利匯率作業

及管理，蒐集利匯率市場資

訊，判斷趨勢及風險，熟悉

金融商品及操作技巧等，並

依公司政策及授權，管理利

匯率部位並規避利匯率風

險。 

(二)會計單位：掌握公司整體的

利匯率部位，定期結算已實

現及未實現兌換損益，以提

供財務單位進行避險操作。

四、績效評估：

會計單位應定期評估淨損益並提

供利匯率部位評估報告給權責主

管，作為管理參考及績效評估之

依據以調整及改善避險策略。

五、交易額度及損失上限：

(一)交易額度 

第 十八 條：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二、（略）。

三、權責劃分：

(一)財務單位：負責外匯作業管

理，蒐集外匯市場資訊，判

斷趨勢及風險，熟悉金融商

品及操作技巧等，並依公司

政策及授權，管理外匯部位

規避外匯風險。 

(二)會計單位：掌握公司整體的

外匯部位，定期結算已實現

及未實現兌換損益，以提供

財務單位進行避險操作。 

四、績效評估：

會計單位應定期評估淨損益並提

供外匯部位評估報告給權責主

管，作為管理參考及績效評估之

依據以調整及改善避險策略。

五、交易額度及損失上限：

(一)交易額度 

條次變更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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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1.非以交易為目的 

(1)外匯避險額度：以集團

每月營運交易產生之外

匯部位（含未來營運預

計產生之淨部位）為

限。 

(2)金融避險性交易額度：

部位以不超過集團負債

總額為原則。 

2.（略）。

(二)損失上限 

1.非以交易為目的 

避險性商品交易產生之損

失，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係以集團負債總額百

分之十為限。 

2.（略）。 

六、授權額度： 

(一)（略）。 

(二)以交易為目的：所有交易金

額均需送董事長核准。

1.非以交易為目的 

(1)外匯避險額度：以每月

營運交易產生之外匯淨

部位（含未來預計產生

之淨部位）為限。 

(2)金融避險性交易額度：

部位以不超過本公司負

債總額為原則。 

2.（略）。

(二)損失上限 

1.非以交易為目的 

避險性遠期外匯交易或交換

產生之損失，係以本公司負

債總額百分之十為限。 

2.（略）。 

六、授權額度： 

(一)（略）。 

(二)以交易為目的：所有交易金

額均需送呈董事長核准。

第 二十 條：風險管理範圍

（略）。

第 十九 條：風險管理範圍

（略）。

條次變更。

第 二十一 條：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確保

本公司穩健安全經營之原則並符合下

列內部控制要求：

一、~二、（略）。

三、交易性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

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

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

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惟無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得免提評估報告。

四、（略）。

五、交易下單人員需隨時注意交易總

額，是否超過本處理程序所規定

之額度；並於交易完成後須通知

相關人員進行後續處理作業。

第 二十 條：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確保

本公司穩健安全經營之原則並符合下

列內部控制要求：

一、~二、（略）。

三、交易性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

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

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

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惟無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得免提評估報告。

四、（略）。

五、交易人員需隨時注意交易總額，

是否超過本處理程序所規定之額

度。

條次變更及酌

作文字修正。

第 二十二 條：監督管理

（以上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所定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

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

第 二十一 條：監督管理

（以上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所訂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

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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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期董事會。 期董事會。 條修正。

第 二十三 條：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

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第二

十一條第三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惟無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免設備查簿。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

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

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 二十二 條：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

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第二

十條第三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惟無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免設備查簿。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

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

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二

條修正及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第 二十四 條：專家意見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先經

審計委員會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討論通過。（以下略）。

第 二十三 條：專家意見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以下略）。

條次變更及配

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

第 二十五 條：處理程序

（以上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

訂協議，並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二十四 條：處理程序

（以上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

訂協議，並依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辦

理。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五

條修正。

第 二十六 條：保密承諾

（略）。

第 二十五 條：保密承諾

（略）。

條次變更。

第 二十七 條：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

之變更

（略）。

第 二十六 條：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

之變更

（略）。

條次變更。

第 二十八 條：契約應載明事項

（略）。

第 二十七 條：契約應載明事項

（略）。

條次變更。

第 二十九 條：其他應注意事項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

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

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

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

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第 二十八 條：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

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

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

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

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

條次變更並酌

作文字修正及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十

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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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

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公開發

行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二十

五條、第二十六條及本條規定辦理。

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

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

行為之。 

二、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

者，公開發行公司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至第

五項、第二十五條及本條規定辦

理。 

第 三十 條：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略）。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略）。

第 二十九 條：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略）。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略）。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十一

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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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二、（略）。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四、（略）。

（略）。

本公司應按月將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二、（略）。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四、（略）。

（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略）。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 三十一 條：其他應注意事項

（略）。

第 三十 條：其他應注意事項

（略）。

條次變更。

第 三十二 條：對子公司之控管

一、（略）。

二、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

定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是

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及取得或

處分資產交易是否依所定處理程

序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前章

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

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三十條第一項之應

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資

產規定，以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

資產為準。

第 三十一 條：對子公司之控管

一、（略）。

二、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

定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是

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及取得或

處分資產交易是否依所訂處理程

序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四

章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

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

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

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條次變更並配

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十四

條修正。

第 三十三 條：懲處

（略）。

第 三十二 條：懲處

（略）。

條次變更。

第 三十四 條：修正程序 

本處理程序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

經董事會通過，提報股東會同意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第 三十三 條：修正程序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各監察人。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條次變更及配

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取代監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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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依第一項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討論

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 三十五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定處理程

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先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三十四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第 三十四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

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三

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條次變更並依

「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第八條修

正，另配合設

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

第 三十五 條：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對於監察人

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

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

之。

併入第十五、

十八、二十三

及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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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二 條：資金貸與對象

（以上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

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但仍應依第九條及第十條所訂定資金

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並應明定

資金貸與期限。

本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時，應

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

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 二 條：資金貸與對象

（以上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但仍

應依第九條及第十條所訂定資金貸與

之限額及期限辦理。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三條修正。

第 七 條：公告申報之定義 

（以上略）。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

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

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 七 條：公告申報之定義 

（以上略）。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

日等日期孰前者。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七條修正。

第 八 條：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

（以上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於董事會決議額度及不超過合約期限

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董事會於資金貸與他人議案議決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 八 條：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

（以上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

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於資金貸

與他人議案議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酌修文字。

第 九 條：資金貸與限額

（以上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

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

之百分之百為限；其對單一企業貸與

第 九 條：資金貸與限額

（以上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總額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百為限；其對單一企業貸與金額不得

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百為限。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三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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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百為限。

第 十 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

資金之貸與，以短期融通為原則，最

長不得超過一年。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資金之貸與期限以五年為限。

（以下略）。

第 十 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本公司資金之貸與，以短期融通為原

則，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如需續借，

應再行向本公司重新申請。國外子公

司間資金之貸與期限亦以一年為限，

亦得續借。

（以下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三條修正。

第 十四 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

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

證人之財務、業務及信用狀況等，如

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

值有無變動情形，在放款到期前，應

通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

經辦人員並應於每月編製上月資金貸

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逐級核閱。

貸放款屆期後，如借款人未清償本

息，公司經必要通知後，應依法執行

債權保全措施。

第 十四 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

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

證人之財務、業務及信用狀況等，如

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

值有無變動情形，在放款到期前，應

通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或辦理展期

手續。

經辦人員並應於每月編製上月資金貸

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逐級呈請核閱。

貸放款屆期後，如借款人未清償本息

或辦理展期手續，公司經必要通知

後，應依法執行債權保全措施。

酌修文字。

第 十六 條：內部控制

（以上略）。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

與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 十六 條：內部控制

（以上略）。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

與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

察 人 酌 修 文

字。

第 十七 條：監督管理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 十七 條：監督管理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

察人酌修文

字。

第 十八 條：背書保證之評估標準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併同第二十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或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本公司

淨值總額百分之二十五以內決行，事

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第二項（略）

第 十八 條：背書保證之評估標準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併同第二十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或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第二項（略）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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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董事會於為他人背書保證議案議決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於為他人

背書保證議案議決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

紀錄。

第 二十 條：背書保證之辦理與審查

程序

（以上略）。

二、本公司對外進行背書保證時，應

由財務單位提送簽呈，敘明被背

書保證企業之名稱、日期、承諾

擔保事項、理由、金額、取得擔

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

條件與日期等；並併同背書保證

之必要性、合理性及風險之評估

結果，及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

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影響之評估

報告，送董事長決行。如擬對外

進行背書保證之企業為前項所規

範之企業，則須另附被保證人出

具之公函以為附件。

三、～六、（略）

七、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註銷時，應

向被保證人取回所開立之票據或

出具之契約，並由財務單位填具

簽呈，敘明背書保證責任實際解

除日期、原因、取回票據或契據

之內容等，送董事長決行。

（以下略）。

第 二十 條：背書保證之辦理與審查

程序

（以上略）。

二、本公司對外進行背書保證時，應

由財務單位提送簽呈，敘明被背

書保證企業之名稱、日期、承諾

擔保事項、理由、金額、取得擔

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

條件與日期等；並併同背書保證

之必要性、合理性及風險之評估

結果，及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

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影響之評估

報告，呈請董事長決行。如擬對

外進行背書保證之企業為前項所

規範之企業，則須另附被保證人

出具之公函以為附件。

三、～六、（略）

七、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註銷時，應

向被保證人取回所開立之票據或

出具之契約，並由財務單位填具

簽呈，敘明背書保證責任實際解

除日期、原因、取回票據或契據

之內容等，呈請董事長決行。

（以下略）。

酌修文字。

第 二十三 條：公告申報程序

（以上略）。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採用權

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

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

上。

（以下略）。

第 二十三 條：公告申報程序

（以上略）。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

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

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以下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二十五條修

正。

第 二十五 條：內部控制

（以上略）。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 二十五 條：內部控制

（以上略）。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

察人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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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二十六 條：監督管理 

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

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 二十六 條：監督管理 

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

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

察人酌修文

字。 

第 二十八 條：修訂程序

本作業程序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

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施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依第一項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討論

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 二十八 條：修訂程序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八條及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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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辦法名稱或條文 現行辦法名稱或條文 修正說明

董事選舉辦法 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修正辦法名

稱。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之

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故

刪除監察人之相

關規定。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記名累

積投票制，選舉人之記名，得以

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編號代

之，除法令另有規定或限制外，

每一有表決權之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用記名累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

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

號碼代之，除法令另有規定或限

制外，每一有表決權之股份有與

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明定公司董事之

選任採候選人提

名制；另因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故刪除

監察人之相關規

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三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

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並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公告

所定之應選名額，一併進行選

舉，依電子投票及選舉票統計結

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獨立董事或

非獨立董事。如有二人以上所得

權數相同而超過應當選名額時，

由所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或已出席未在場者，由主席

代為抽籤。 

第三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及

監察人，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及相

關公告所定之應選名額，一併進

行選舉，依電子投票及選舉票統

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

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如有

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應

當選名額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

抽籤決定，未出席或已出席未在

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故

刪除監察人之相

關規定。

第四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

分發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以電

子方式行使投票權者，不另製發

選舉票。 

第四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

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

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以電子方式行使投票權者，

不另製發選舉票。 

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故

刪除監察人之相

關規定及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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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辦法名稱或條文 現行辦法名稱或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

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有關職務，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第五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

員、記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有關職務，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

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

驗。 

第六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會

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

當眾開驗。 

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故

刪除監察人之相

關規定。

第七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

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

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

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

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

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

表人姓名。 

第七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選舉

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

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

非股東身份者，應填明被選舉人

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

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

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

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

人姓名。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七、（略)。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七、（略)。 

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當場宣

布。 

第九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當場宣

佈。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

月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 

第十一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十日。 

修正日期表達方

式及增列修正次

數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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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候選人基本資料

候選人

戶(姓)名 鄭文宗 許文紅 高新明
文友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人:鄭更義

學歷 東海大學 政治大學 台灣大學 EMBA 國

際企業管理組碩士

逢甲大學會計系

經歷 文曄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文曄科技(股)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工研院電子所課

長

倍利綜合證券

(股)公司研究

發展部顧問

鴻揚創業投資

(股)公司(鴻海

集團)副總經

理

金鼎綜合證券

(股)公司承銷

部協理

現職 文曄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新像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志遠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茂宣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宣昶(股)公司董事

長

鴻沛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和宣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超義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誠曄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興曄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文曄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文友投資(股)公司

董事

唐業投資(股)公司

文曄科技(股)公司

董事暨資深副總

經理

新像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茂宣企業(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和宣企業(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超義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宣昶(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

鴻沛電子(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誠曄投資(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興曄投資(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JCD Optical 
(Cayman) Co.,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文曄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WT 

帆宣系統科技(股)
公司董事長

旭宣系統科技(股)
公司董事長

吉宣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華軒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勵威電子(股)公司

監察人

文曄科技(股)公
司董事

褔邦證券(股)公
司董事

禾伸堂企業(股)
公司獨立董事

首利實業(股)公
司董事

協易機械工業

(股)公司董事

立德電子(股)公
司監察人

旺玖科技(股)公
司獨立董事

鉅泉光電科技上

海(股)公司獨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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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文曄領科(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WT Technology 
Pte. Ltd.董事

WT 
Microelectronics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

Wintech 
Microelectronics 
Ltd.董事

WT 
Microelectronics 
(Malaysia) Sdn. 
Bhd.董事

慶成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

Wonchang 
Semiconductor Co., 
Ltd. 代表董事

WT Technology 
Korea Co., Ltd. 代
表董事

BSI Semiconductor 
Pte. Ltd.董事

Morrihan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

MSD Holdings Pte. 
Ltd.董事

Anius Enterprise 
Co., Ltd.董事

Mega Source Co., 
Ltd. 董事

Lacewood 
International Corp.
董事

宣昶國際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

Microelectronics 
(Thailand) Limited.
董事
WT Technology 
Pte. Ltd.董事

WT 
Microelectronics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

WT 
Microelectronics 
(Malaysia) Sdn. 
Bhd.董事

文曄領科(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慶成企業有限公

司董事

Wonchang 
Semiconductor Co., 
Ltd.董事

WT Technology 
Korea Co., Ltd.董事

BSI Semiconductor 
Pte. Ltd.董事

MSD Holdings Pte. 
Ltd.董事

宣昶國際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文友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唐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紹陽投資有限公

司董事

持有股數 28,177,112 股 8,356,543 股 4,474,434 股 1,359,20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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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獨立董事候選人基本資料

候選人

戶(姓)名 程天縱 龔汝沁 林哲偉

學歷 美國加州 Santa Clara 
University MBA

美國加州大學 MBA、政治

大學法律碩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子

工程系

經歷 富士康集團子公司-富
智康 CEO
富士康集團副總裁

美國德州儀器亞太區總

裁

中國惠普總裁

美國會計師

台灣會計師

大陸會計師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協理

威盛電子(股)公司副總

經理

華碩電腦(股)公司副總

經理

現職 和椿科技(股)公司董事

佐臻(股)公司董事

杭州海康威視數位技術

(股)公司獨立董事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財務長

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

長

擎亞國際科技(股)公司監

察人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事

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

副教授

祥碩科技(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兼總經理

持有股數 0 股 0 股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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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兼任他公司職務明細表

董事 

（含獨立董事）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鄭文宗 新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許文紅 新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JCD Optical (Cayman) Co.,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文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紹陽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鄭更義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禾伸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旺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鉅泉光電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高新明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旭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吉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宜眾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鋒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智醫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華景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泰詠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MARKETECH INTEGRATED PTE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SDN. BHD. 法人董事代表人

MARKET GO PROFITS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HEADQUARTER INTERNATIONAL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TIGER UNITED FINANCE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MIC-TECH GLOBAL CORP.法人董事代表人

MIC-TECH VENTURES ASIA PACIFIC INC.法人董事代表人

RUSSKY H.K.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人

MIC-TECH VIET NAM CO., LTD.總經理

MARKETECH CO., LTD.總經理

MARKETECH ENGINEERING PTE.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MARKETECH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CO., LTD. 法人董事代

表人

MARKETECH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O., LTD. 法人董事

代表人

FRONTKEN MIC CO.,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人

LEADER FORTUNE ENTERPRISE CO.,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PT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法人董事代表人

MARKETECH NETHERLANDS B.V. 法人董事代表人

瑞宣國際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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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含獨立董事）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福宣股份有限公司(Fortune Blessing Co., Limited)法人董事代表

人

華友化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

暨總經理

上海帆亞貿易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

上海晟高機電工程設計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上海茂華電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暨

總經理

上海吉威電子系統工程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

福州吉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暨總經

理

無錫啟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暨總經

理

無錫韓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南京福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

無錫前進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南通建瑞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董事長

程天縱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佐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杭州海康威視數位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林哲偉 祥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總經理

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董事

芯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Sunplus Group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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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記名累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

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除法令另有規定或限制外，每一有表決權之股份有與應選

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三條：本公司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並依本

公司章程及相關公告所定之應選名額，一併進行選舉，依電子投票及選舉票統計結

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或監察

人。如有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應當選名額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

定，未出席或已出席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四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投票權者，不另製發選舉票。 

第五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員

應具有股東身分。 

第六條：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七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份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或法

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八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辦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或所填

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

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者，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以

資識別者。 

七、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九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當場宣佈。 

第十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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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規則所稱之股東，指股東本人及股東委託出席之代理人。

第三條：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簽到卡交於本公司者，即視為該簽到卡所載股東或

代理人本人親自出席，本公司不負認定之責。

第四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並加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如有股東提議清點人數，主席得不為受理。嗣於議案表決時，倘已達法定數額，該

議案仍為通過。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五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六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時，主席得宣佈流會，但如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亦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八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

散會。但秩序混亂或有其他情事，致會議難以正常進行時，主席得宣佈散會。主席

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九條：出席股東發言時，主席得令其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

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股東對於代理人於授權書內或其他方法限制其權限者，不問是否為本公司所知悉，

概以代理人所為之發言或表決為準。

第十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逾時、逾次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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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

主席應予制止。

不服從前二項主席之制止者，依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非為議案，不予討論或表決。討論議案時，主席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告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經宣告停止討論之議案，如經主席宣佈以投票方式表決者，得就數議案同時投

票，但應分別表決之。

第十三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

如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且其他出席股東經主席徵詢亦無 

異議，則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如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應採投票表決，主席得裁示採逐案表決，或就各項議案

（含選舉案）採分次或一次之方式進行投票並分別計票。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視為棄

     權。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六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十七條：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八條：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

持秩序時，應佩帶「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

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九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

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第廿十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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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各種電子零組件、成品之加工、製造、研究開發、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二、各種電話器材及其零組件之製造、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三、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

四、代理國內外廠商有關之報價投標業務。

五、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六、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七、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八、G801010 倉儲業。

九、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元，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捌億貳仟萬元，分為捌仟貳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

幣壹拾元，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

用。

第 六 條 ：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

規定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亦得採免印製股票方式發行股份，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七條之二：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

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

第 八 條 ：股票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九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依據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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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 十一 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限制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ㄧ條之ㄧ：（刪除）。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議有關事項，除相關法令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公司所訂之「

股東會議事規則」辦理。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其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由董事會於該名額內議定應選人數，監察人二人。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及第二百十六條

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各不得少於主管機關依法規定之

成數。

第 十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執行職務應依照董事

會之決議及指示辦理。

第十四條之一：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由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之二：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如遇緊急情事

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

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十五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

第 十六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考量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公司營運績效暨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後提出建議提交

董事會決議。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得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董事因依法執行職務致被股東或其他關

係人控訴之風險。

本公司監察人得比照辦理。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辦

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 十八 條 ：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表

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並由董事會提交股東常會請求

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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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

人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

董事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前項董事監察人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彌補累積虧損，次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必要時另依法令

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餘額再加計期初未分配

盈餘，為累積可分配盈餘，依本公司之股利政策基本原則決定盈餘保留或分

配之數額及分派方式，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之股利政策依循基本準則如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營運規劃、投資計畫、資本預算及內外部環境變化由

董事會予以訂定。本公司所營事業目前處於營運成長階段，須以保留盈餘因

應營運成長及投資需求之資金，現階段採取最低現金股利加額外股利政策。

盈餘分配之原則如下：

盈餘分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四十為原則，並考量對未來獲

利及資金需求成長情形，而分配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其中現金股利之發放

不低於當年度分配股利之百分之十。如盈餘分配總數超過分配前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三十以上，現金股利不低於當年度分配股利之百分之二十。

第二十條之二：（刪除）。

第 二十一條 ：本公司依「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得執行對外保證，本章程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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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鄭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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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

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8,819,896 股，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881,989 股。

二、截至 108 年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08 年 4 月 23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

監察人持股情形：

職 稱 姓名或名稱 持有股數
占已發行股份總額(%) 

(註 1) 

董事長 鄭文宗 28,177,112 4.79

董 事 許文紅 8,356,543 1.42

董 事 高新明 4,474,434 0.76

董 事 鄭更義 0 0

獨立董事 程天縱 0 0

獨立董事 龔汝沁 0 0

合 計 41,008,089 6.97

監察人 胡秀杏 0 0

監察人
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志雄
3,361,677 0.57

合 計 3,361,677 0.57

註 1：占已發行股份總額係以發行總股數 588,121,760 股計算。

註 2：本公司董事席次暫缺額一席。

三、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已達法定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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